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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本部门2021年度申请预算资金56803.43万元，2020年结转7282.01万元，合计64085.44万元，实际支出57212.96万元，预算执行率89.28%。其中：专项项目（含上年结转项目）28个，全年预算112153.03万元，实际支出99486.64万元，执行率为88.71%。
二、部门总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本部门年初设定的部门整体绩效指标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包括：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住房保障，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全力推进供热供气保障能力建设，全力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全力推进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全力推进县城建设和村镇建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加大扬尘治理整治力度，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住房保障
一是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贯彻落实《省住建厅等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保障计划任务的函》（冀建房保函〔2020〕88号）要求，严格执行棚户区改造范围标准和“六个严禁”要求。二是做好续建项目建设。推动续建项目尽早建成并交付入住。三是完善公租房保障机制。四是做好公租房运营管理工作。
（二）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一是明确改造目标和范围。按照城市更新总体要求，对全市老旧小区进行全面体检，持续加大改造力度，重点改造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旧小区。2000年之后建成的老旧小区，因地制宜对“基础”、“完善”和“提升”三类内容进行改造，做到不遗不漏，应改尽改。二是坚持必改与提升相结合，从改造内容和标准上进行再完善、再提高。三是进一步开拓思路，拓宽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筹集渠道。四是注重配合“六位一体”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探索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分阶段丰富物业服务项目，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三）全力推进供热供气保障能力建设
供热方面，一是持续开展“冬病夏治”，推进供热设施检修维护工作。二是实施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三是完善供热信息监管平台功能。四是推进《唐山市供热管理办法》修订。
燃气方面，一是城镇既有住宅燃气用户加装波纹管和自闭阀联动装置。二是燃气行业综合监管平台建设。从信息化建设方面辅助完善燃气行业安全长效机制，强化燃气行业监管。提高供气调度能力和质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保障燃气稳定供给，切实保障民生。三是燃气管线改造项目。实施开越路DN600燃气管道改造3.7公里项目。四是持续整合燃气市场，形成完善统一的燃气市场管理机制。
（四）全力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进一步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二是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三是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中介机构从业行为。四是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五是进一步推进房地产信息化建设。六是进一步规范房屋征收行为。七是推动我市物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五）全力推进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进一步巩固全市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成果。二是进一步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分账制管理，杜绝新项目欠薪问题的发生；督导企业将历史遗留的欠薪问题清零。三是持续开展建筑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四是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五是全力做好建筑领域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六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应急支付机制。七是保持全市房屋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六）全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
一是重点推进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设工作。二是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继续通过强制措施与激励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
（七）全力推进县城建设和村镇建设
一是县城建设。统筹相关市直部门做好监督指导，做好续建县城建设重点项目跟踪，精心谋划县城建设项目新建项目，同时，进一步做好县（市）、区县城建设的督导和检查，夯实责任，力争县城建设水平再提高。二是小城镇建设。加快培育省级特色小城镇，并逐步向省、市级重点镇进行推广，加大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三是继续加快建制镇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程。四是继续做好农村危房改造相关工作。五是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转运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转运体系和市场化保洁运作模式，继续排查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巩固整治成效。
（八）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继续加大权力下放力度。二是开展法规制定工作。三是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建设。四是加强住建领域诚信建设。
（九）持续加大扬尘治理整治力度
一是巩固整治成效。二是继续推进平台建设。构建过程全覆盖、管理全方位、责任全链条的建筑施工扬尘治理体系。三是狠抓整治重点。不断加大督导检查和巡查力度，强化问题整改落实。四是开展联合督导。五是严格考核问责。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项目28个，占部门项目总数的100%，涉及金额99486.64万元。采取成立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组的形式，本着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自评工作，所有项目的绩效自评均设计了合理、明晰、可考核的、关键性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自评结果真实可靠。
四、绩效实现情况分析
（一）总体情况。各项目实施处室、单位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项目的实施程序、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工程建设质量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了自查自评。经过对各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数据进行核实和分析，2021年我局专项项目（含上年结转项目）28个，涉及资金量99486.6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606.69万元，省级资金966.01万元，市级资金95913.94万元。评价二级指标个数184个，评价等级全部为优。
（二）具体情况。2021年我局专项项目（含上年结转项目）主要包括：
1.市直管老旧小区提升改造22735.33万元，资金全部用于支付2019、2020年项目审计尾款。市直管老旧小区通过一系列综合提升改造，切实达到了功能齐全、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出行便利、居住安全的目标。
2.市直管老旧小区沿街坡屋面加固工程1381.02万元，项目资金用于2019年沿街坡屋面改造项目的结算尾款、2019年沿街坡屋面改造项目的结算尾款及2019年乌拉圭足球学校周边老旧小区改造。
3. 市直管老旧小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2735.32万元，资金用于支付2019年项目审计尾款。
4. 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十四五”专项规划项目385万元，包括基础调研与评估、城市更新案例借鉴、城市更新单元划定、明确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城市更新规划实施、配合创建住建部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等内容费用。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完成唐山市“十四五”城市更新专项规划。阶段性目标为截至2021年底，完成全市中心五城区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工作。以上工作在2021年12月初已按要求完成，并进行了多轮书面意见征集及对接各区、各市直部门的座谈工作，涉及征求意见和建议单位36家，并针对意见反馈情况逐一进行采纳情况说明，完善“十四五”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成果。
5. 唐山市燃气行业综合监管平台项目180万元，平台主要建设内容具体包括：一个信息资源库、三个系统基础平台（空间信息、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网站管理）和九个业务应用模块（企业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管理系统、气源供应与负荷管理系统、安全运行管理系统、事故与应急管理系统、重点项目管理系统、瓶装液化气管理系统、用户安全设施管理、综合评价管理）。该项目已于2021年12月21日完成第一阶段验收（包括：数据库软件，操作系统软件，WEB应用中间件，地理信息系统，杀毒软件；软件安装操作手册；安装介质及授权文件），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6. 市直管旧小区物业补助294万元，主要用于直管旧小区内公共设施如道路、甬路、楼前楼后硬化等进行清扫保洁。
7. 唐山市中心区历史建筑测绘建档59.6万元，主要用于对唐山市中心区已确定的6个历史建筑开展测绘建档工作。编制唐山市中心区已确定的6个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制作唐山市中心区已确定的6个历史建筑三维模型动画。已按合同要求，于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市中心区6处历史建筑测绘建档，编制完成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并通过专家评审，历史建筑测绘建档资料已于2021年12月底录入住建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数据信息平台。
8.唐山市建筑工地及道路扬尘整治工作经费60万元，严格按照“六个百分百”“两个全覆盖”等扬尘治理工作相关规定执行，确保建筑扬尘得到有效治理。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建筑工地562项，其中路南区、路北区建筑工地210项、其他县（市）、区352项建筑工地。全市住建系统开展督导检查9003次，共检查建筑工地14022项次，出动执法人员28044人次、车辆21033辆次，针对发现问题下发限期整改通知单418份，下发停工整改通知单79份。对问题严重的房屋建筑工地坚持“严管重罚”，扎实做好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治理。
9. 既有城镇住宅燃气用户加装安全保护装置5820万元，2020年-2021年市中心区38万户既有居民加装燃气自闭阀、波纹管等安全装置已全部完成，切实提升了居民用气安全性，更好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强化燃气用户终端管理，防止因用户户内燃气设施泄漏造成的爆炸事故，从源头上杜绝户内燃气隐患发生。
10. 保障性住房新建、维护、管理等支出1139.49万元，用于保障保障性住房小区的道路硬化、绿化、环境卫生等日常维护。
[bookmark: _Hlk95914687][bookmark: _Hlk95919622][bookmark: _Hlk95920797]11.城市体检信息及城市更新应用服务平台项目250万元，主要工作包括确定具有唐山特色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城市体检指标数据采集、指标评价分析、问题诊断、城市体检报告撰写、配合住建部及省住建厅第三方体检、开展居民社会满意度调查、搭建城市体检信息平台。2021年6月底完成城市体检指标体系确定，7月底，唐山市城市体检指标采集指南，8月中旬，完成城市体检指标数据采集和居民满意度调查，8月底，形成城市体检初步成果， 9月底形成城市自体检报告中期成果和居民满意度调查报告。10月中旬，形成城市体检最终成果，完成城市体检信息平台搭建。11月初，完成城市自体检报告、居民满意度调查报告审查和上报工作，得到了唐山市人民政府同意上报的批复和评审专家一致认可。2021年11月中旬，高质量完成了住建部和省住建厅下达的唐山城市体检试点工作。2021年12月完成了部署工作，部署地点为唐山市住建局信息中心机房，平台已完成试运行与验收等工作，正在稳定运行中。
12. 唐山市住建局电子政务外网等保建设150万元，建设周期为6个月，2021年7月份项目启动，12月13日通过项目验收，并通过网络安全等保二级测评。共投入财政资金150万元，全部款项支付完毕。
13. 农房抗震改造补助资金4803.4万元，省下达我市2020-2021年度农村抗震房改造任务目标16500户，在2021年6月底前已全部竣工验收。
14 .市直管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项目决算尾款446.48万元，该项目已完成，经唐山市审计局最终审计，剩余决算尾款已拨付。
15. 延长及提前供暖补贴7649万元， 主要用于弥补由于增加供热时间而增加的燃料成本。补贴资金减轻了热力公司的资金压力，更好的维持了城市供热的正常运营，供热效果得到了百姓的肯定，圆满完成了全市居民的供热任务。
16. 集中供热补贴4525万元，主要用于采暖季热源厂热量的支付，集中供热补贴资金的投入，有力缓解了生产运营资金不足现状，减轻了公司的资金压力，更好的维持了城市供热的正常运营，供热效果得到了百姓的肯定，圆满完成了全市居民的供热任务。
17. 唐山市集中隔离医院观察示范点项目1000万元，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唐山市集中隔离医院观察示范点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由市住建局所属单位唐山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承建。项目于2021年1月16日进场施工，1月25日工程全面完工，并具备竣工交付使用条件。工期9天时间，比计划提前1天完成。
18. 房屋抗震提升改造工作经费73.53万元， 已如期完成各节点目标任务。
19.2021年全市房屋建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61.05万元，用于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局积极落实主体责任，保质完成市本级工作任务，推动了全市房屋建筑自然灾害普查工作的整体进展。
20.唐山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及保护图则项目398万元，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申报资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和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及保护图则。2021年已实现既定目标，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相关资金支付，圆满完成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申报工作。
21.市燃气集团和市天然气公司清产核资审计及资产评估项目154.75万元，2021年底，已完成本年度审计、评估工作。
22. 市中心区市管小区增绿工程项目38.79万元，为上年结转项目资金，已全部完工。
23.保障性住房补贴资金39.92万元， 2021年度发放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39.92万元，解决了符合保障条件的849户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改善了生活质量，做到了“应保尽保”。按照政策文件规定要求，2021年度每个季度末及时足额发放补贴款。保障性住房补贴发放完成率为100%。
24.保障性住房项目资金42029.79万元，按照市政府安排，承建了龙华里益民园、正泰里惠民园、河联园、和顺园、高各庄、荣华、专汽等危改项目。上述项目已竣工交付使用。
25.公租房管理费用450万元，公租房管理费包含公共租赁住房的入住手续办理、租金收缴、退出管理、档案管理、动态巡查等所需人员工资及办公等日常开支费用。
26.保障性住房内装修工程1508万元，目前，我市中心区共有公共租赁住房14673套，建筑面积87.94万平方米； 2021年安排738套公租房内装修任务（其中河联园549套、惠民园141套、荣华里48套），已全部完成。
27.公租房维修资金615.58， 公租房维修费包含公共租赁住房主体机构的维修、室内维修、公共部位公共设施的维修等费用。
[bookmark: _GoBack]28.旭安园公共租赁住房智能管理系统建设208万元，旭安园小区2015年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目前实际入住率已达97%，通过建设智能管理系统平台，积极应用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实现公租房智能化管理，包含：门禁管理、租住管理、访客管理、车辆管理、安防监控、智能识别告警等。通过智能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更方便高效准确地管理和服务小区。建设任务已完成。
（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202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住建局以“一港双城”建设为引领，聚焦发展，聚力民生，抗震房改造、棚户区改造等一批民生工程圆满收官，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城市供气供热取得新进展，县城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取得新突破，较好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了新贡献。
五、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在预算编制及执行过程中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理解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熟悉，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到位，还需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
（2） 建议
1、加大对参与绩效评价的人员培训力度，加强绩效评价相关文件和知识的学习，进一步统一认识，充实业务知识，提升绩效自评能力。
2、在项目资金及时到位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的推进，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